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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王某涉嫌行贿罪一案应当认定双重自首的法律意见书

兼析“电话通知型”自首与特殊自首适用

王某在行贿案件中，就王某同时符合准自首（刑法第 67条第 2

款）和一般自首（刑法第 67条第 1 款）的双重法定条件，依法应当

认定为自首，并适用从轻、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。发表如下法律意见：

一、案件事实概述

1. 王某涉嫌 xx 罪刑拘期间主动交代行贿事实：王某因涉嫌 xx

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，某委于 2025年 3月 20日（此时局长李某

还未被留置）在某市看守所询问王某，让王某交代“与李某之间的事

情”，王某向办案人员完整供述了向李某行贿的犯罪事实，包括行贿

时间、金额、地点、目的等关键细节，无任何隐瞒、虚构。

2. 取保候审后主动配合监委调查：2025 年 4月 20日王某被变更

为取保候审强制措施期间得知李某被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，后接到

监察机关电话通知，王某第一时间主动、自愿前往指定地点配合调查，

无任何拖延、逃避、抗拒行为，再次如实供述了全部行贿事实，表现

出积极认罪悔罪、配合司法机关查清案件的态度。

二、自首认定的法律依据与事实分析

（一）王某主动交代向李某行贿的事实构成准自首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六十七条第 2 款规定：“被采取强制

措施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，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

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，以自首论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

解释》第二条规定：“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，被采取强

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，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

未掌握的罪行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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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的，以自首论。

具体到本案而言，王某向李某的行贿事实主要包括 1.送李某价值

80万元香烟；2.送李某现金 50 万元。本案中与上述行贿事实有关联

的证人证言，都形成于王某口供之后，王某早在 2025年 3 月 20日就

向纪委交代了上述行贿事实。王某在留置期间主动向调查人员交代上

述行贿事实（未形成笔录），调查人员在 2025 年 10月 5 日—7日期

间，根据王某供述，分别向廖某、白某等五名参与行贿的证人调查取

证，2025年 10月 4日，监委调查人员讯问李某，李某才交代了与王

某之间上述不正当交易。

因此，王某在李某未留置前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未掌握的与李某

之间的不正当往来，应当认定为特殊自首。

（二）王某电话通知到案，符合“电话通知”型自首的认定

王某电话通知到案行为的具体分析

1.自愿性：到案行为系自主、真实意思表示，无任何强制性因素

王某接到监察机关电话通知时，处于取保候审阶段，人身自由未

被完全限制，具备自主选择是否到案的空间；监察机关仅通过电话通

知其配合调查，未采取强制传唤、拘传、抓捕等任何强制措施，未对

其人身自由施加限制或胁迫；王某接到通知后，未产生逃避、抗拒心

理，未拖延、藏匿，而是基于自身意志，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，主动

前往指定地点接受调查，全程无任何外力强迫，其到案行为系真实、

自愿的意思表示，完全符合自动投案的自愿性要求。

2.主动性：到案行为体现主动归案、主动配合的主观恶性消减

王某在刑拘期间，已主动供述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行贿事实，

已具备主动认罪、配合调查的基础；得知李某被留置后，其未等待监

察机关上门调查，而是主动预判、积极配合；接到电话通知后，王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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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经料想到监察机关要调查其向李某行贿的相关事情，王某并未抗拒

躲避，全程表现出主动投案、主动配合、主动悔罪的态度，主观恶性

显著降低，充分体现了电话通知型自首的主动性要件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公职人员因为经常与调查机关存在工作交集，电

话通知询问事情的情况比较常见。公职人员通常不存在“能逃而不逃”

的选择可能性。而王某并非国家公职人员，并且在接到“通知到案”的

电话时，已经预料到调查自己向李某行贿的事情，王某“能逃而不逃”

完全符合自首要求的行为人投案具有主动性和自愿性。自愿将自己置

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。符合自首的认定标准。

综上所述，李某在涉嫌行贿犯罪中，既符合一般自首又符合特殊

自首的规定，对李某认定为自首，既符合法律规定，也契合宽严相济

刑事政策中“宽”的导向，鼓励犯罪分子主动归案、配合调查，实现刑

罚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功能，同时也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、节约司法

资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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